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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产业合伙企业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航投资”）于 2019

年12月18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通过子公司大连飞越

文化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大连飞越”）以现金出资 10

亿元的方式成为大连众城文化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大连

众城”）的有限合伙人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12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

成立产业合伙企业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6）。 

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在公司成为大连众城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且

大连众城取得天津格致创业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格致”）的控制权之前，王敏

荣、张志强承诺公司在本合伙企业中每年可实现不低于 9%的投资收益（以公司

实缴出资额为基数，自公司实缴出资到位之日起算）。” 

在王敏荣、张志强向公司出具的《履约承诺函》中，其承诺：“王敏荣、张

志强将严格按照《大连众城文化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的约

定，履行对公司的投资收益保障承诺，并将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对天津格致的

出资至不低于人民币 3亿元。”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上述 9%的投资收益（9000万）,王敏荣、张志强的

承诺履约期限已满一年，但对方尚未履行完毕承诺。我司就上述情况近期已与对

方多次积极沟通，对方表示因受今年疫情影响，相关承诺事项的实施受到一定影

响。 

目前公司正在就相关承诺事项与大连大白鲸及王敏荣、张志强进行商谈，公

司将尽快与对方确认后续相关承诺事项的实施方案，并履行信息披露程序。 

特此公告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